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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薪酬福利管理制度

为了规范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（简称“基金会”）人员薪酬管理，指导基金会

开展具体人员薪酬福利管理，提高基金会管理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基金

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1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全体专职员工。

2 本基金会员工的薪酬：

2.1 工资：根据担任职务高低、岗位责任繁简轻重和本人的工作能力、工作经验、学历等综合

确定。

2.2 绩效奖金：根据本基金会目标实现情况及员工在工作中的表现所给予的报酬。

3 下列款项由基金会在员工工资中代为扣缴：

3.1 按基金会考勤管理要求，未正常出勤应扣减的金额。

3.2 依法应扣除的由员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、住房公积金、个人所得税等。

3.3 因员工过错给基金会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3.4 员工依法或者依约应当向基金会支付的违约金。

3.5 员工同意基金会扣减的其他费用。

3.6 其他依法或按基金会规章制度应予扣除的项目。

4 薪酬的发放

4.1 工资的发放以月为计算单位，于下月 15 日前发放本月的工资。

4.2 年终奖励原则上于次年农历春节前发放，如员工在当年度出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行为的，

将取消奖励资格。奖励发放时不在职的员工，均不具备奖励资格，一律不予发放。

4.3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、行政法规和当地工资增长水平，经理事会批准，基金会可对员工工资

标准进行调整。

5 薪酬福利的标准和发放

5.1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开支控制在规定的比例内，不变相分配本基金会的财产，其中工作人员

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（含地市级）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

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，工作人员福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5.2 基金会职务分为 5 级：秘书长、副秘书长/高级总监、总监、经理、干事（含助理和主管）。

基金会根员工的职责、能力、市场水平等综合确定其工资。

5.3 年终奖励：根据员工年度综合绩效考评结果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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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住房公积金：员工和基金会共同出资为个人建立公积金。具体缴费基数和比例根据当地政

府和基金会有关规定执行。

5.5 养老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金：基金会参加养老、医疗和失业等保险统筹，由基金会与

员工本人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，存入员工个人账户。具体存储及提取办法按当地政府和基金

会有关规定执行。

5.6 基金会实行密薪制度，所有人员需对薪酬及奖励信息保密。

6 附则

6.1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6.2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佛山市陈亚海骆华英慈善基金会所有。

6.3 本制度已由基金会理事会审议通过，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实施。


